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Tung Wan Mok Law Shui Wah School 

新界 屯門 旺賢街 12 號 

12 Wong Yin Street, Tuen Mun, N.T. 

Tel:2980 2383 Fax:2980 3241 E-mail:office@twmlsws.edu.hk 

 

學校檔號︰T24/25-01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執事先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 

 

本校誠邀 貴公司為本校提供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招標，服務要求如

下︰ 

 

1. 服務規格 

參閱附件一 

 

2. 《防止賄賂條例》 

2.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本校採購過程中，如本校員工接受承辦商提供的

利益，或承辦商向本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本校不會容許本校員工向

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2 本校員工或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書面報價將

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亦會被宣告無效，承辦商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

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2.3 請填妥隨函附上之「防止賄賂申明表」，並連同書面報價寄回本校。 

 

3. 《反圍標條例》 

在本校通知承辦商書面報價結果之前，承辦商不得向本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

招標金額的資料﹔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招標金額；與任何其他人士

就承辦商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報價訂立任何安排；或在招標過程中以任何方

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若承辦商違反或不遵守本條款，將導致承辦商的投標無效，

但承辦商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責任。 
 

4. 投標內容要求 

承辦商必須遞交以下所有文件（一式兩份），包括︰ 

(a) 根據附件一所列的服務要求提供「投標書」(必須蓋上正本印章) 

(b) 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投標表格（附件二） 

(必須蓋上正本印章) 

(c) 已簽署的防止賄賂申明表（附件三） 

(d) 有效的旅行社牌照副本 

(e) 介紹公司背景及曾承辦學校交流團經驗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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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評審準則 

5.1 費用                                                                                                                  

5.2 行程內容及安排 

5.3 過往曾承辦學校交流團的經驗 

5.4 乘坐的航空公司 

 

6. 提交投標書 

6.1 有意承投的承辦商請於 2024 年 11 月 5 日下午 2 時正前，根據上列第 4 項的要

求，將一式兩份的投標書放置信封內密封，使用隨本函夾附的指定信封封面，

以掛號郵寄方式或派員遞交至本校辦事處。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6.2 不擬投標者，亦煩請貴公司於截止日期前將「不擬投標通知書」（附件四）傳真

回本校，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6.3 承辦商不可於信封面展示或披露身份，否則有關投標報價將不會被考慮。 

6.4 提交投標書地址︰新界屯門旺賢街 12 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收 

 

7. 其他 

本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投標。 

 

8.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保審批合

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投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

向該專責委員會反映。 

 

9.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980 2383 與本校顏老師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卓德根） 

 

2024 年 10 月 14 日 

 

隨函夾附︰ 

附件一︰貴州姊妹學校文化交流團服務要求 

附件二︰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投標表格 

附件三︰防止賄賂申明表 

附件四︰不擬投標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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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T24/25-01 

附件一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 

 

服務要求︰ 

1. 日期︰2025 年 4 月 14 至 2025 年 4 月 17 日 

2. 人數︰約 50 名小學男生（小三至小六）及約 20 名教師 

3. 交流地點︰ 

貴州凱里市第二十五小學 (地址︰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凱里市—杭州

路凱里市第十四幼兒園東北側) 

4. 交通安排︰ 

(a) 來回均安排乘搭飛機 

(b) 去程︰中午或下午的航班，由深圳飛往貴陽 

(c) 回程︰中午或下午的航班，由貴陽飛往深圳（下午 5 時前返回本校） 

(d) 座位要求︰提前選座及把所有師生的座位位置安排在一起，不能分散 

5. 住宿安排︰ 

(a) 4 星或 5 星 

(b) 2 人一房、每房 2 床 

(c) 14/4/2025︰貴州機場附近的酒店 

(d) 15-16/4/2025︰凱里市內的酒店 

(e) 房間盡量安排於同層 

6. 預算行程︰ 

(a) 第一天︰從本校前往深圳機場，從深圳飛往貴陽，在貴陽機場附近的酒店休息 

(b) 第二天︰上午-於貴州凱里市第二十五小學進行交流 

下午-安排學生到下司古鎮遊覽 

晚上-入住凱里市內的酒店 

(c) 第三天︰參觀西江千戶苗寨，安排學生在景區內進行藝術體驗活動，例如扎 

染、蠟染、古法造紙、苗藥香囊，晚上入住凱里市內的酒店 

(d) 第四天︰從貴陽飛往深圳，再回香港 

7. 團費須包括︰ 

(a) 機票（已含機場離境稅、燃油附加費、機場建設費）、2 名導遊、司機、領隊服務

費、由學校至深圳機場的來回旅遊車接送（2 輛）、於貴州進行活動涉及之空調

旅遊巴費用（2 輛）。 

(b) 3 早餐、4 午餐、3 晚餐 

(c) 基本綜合旅遊保險 

(d) 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徵費、旅遊業賠償基金(包括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

劃)保障 

8. 不得安排購物點 

9. 投標報價須列明因天氣、疫情、突發事件等原因而導致未能如期出發的安排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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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個別團員臨時取消之細則。 

10. 如承辦商因任何嚴重錯失引致學生或校方利益受損，校方可即時終止合約，而毋須

向承辦商作出賠償。 

11. 除非報價者已註明，否則標書報價內的價格適用於整個合約期，承辦商不得更改。 

12. 承辦商提供的領隊須持有有效的旅行領隊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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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投標表格 

(請交回一式兩份) 

學校名稱及地址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屯門旺賢街 12 號 

學校檔號 T24/25-01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4 年 11 月 5 日下午 2 時正 

 

本公司/本人願意按投標附表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列於招標邀請函附件一

的所有服務要求。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的 90 天內仍屬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校

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是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

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

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委聘生效後，未能供應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份項目，

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本公司/本人所呈交投標書的所有內容均

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投標書有失實及錯誤，有關委聘亦會宣告無效，並須為

學校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維護國家安全 

下方簽署人確認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

或有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

活動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

公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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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簽署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

行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請註明）  

簽署日期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 

辦事處地址：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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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T24/25-01 

附件三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防止賄賂申明表 

 

致︰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本人已知悉及明白，根據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條例)，競投人、其僱員及

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

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條例所界定的「利益」)。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

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

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職銜（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供應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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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T24/25-01 

附件四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 

不擬投標通知書 

 

致︰東灣莫羅瑞華學校（傳真︰2980 3241） 

 

有關 貴校的招標邀請（學校檔號︰T23/24-01），（截止日期︰2024 年 11 月 5 日下

午 2 時正），本公司未能投標，原因如下︰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原因         備註（如需填寫） 

 

□ 投標服務不在本公司的供應範圍之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符合投標規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按照截止日期投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原因（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請註明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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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信封封面 

 

屯門旺賢街 12 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收 

「承投供應貴州姊妹學校藝術文化交流團服務」 

投標報價 

檔號︰T24/25-01 

須於 2024 年 11 月 5 日下午 2 時前送達 

逾期的投標報價 概不受理 

 

 

 


